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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传媒审美生态系统的基本内涵

□ 周  玫

【摘  要】当今时代，科技的进步使网络审美生态系统得以建构，加速了新的审美内涵的形成，具体表现在三

个层面：在审美主客体关系上，网络传媒审美反对作者与读者简单的授受单向度过程，强调两者身份合流；在文本

的存在问题上，网络传媒没有即在、现成的文本，文本是读者与作者交互性的建构物；在文本间的关系上，复制技

术模糊了原作与复制品的关系，文本间是一种拟像生存；在审美的期待功能上，网络传媒的审美精神表现出嬉戏性

和回归游戏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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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审美范畴来看，互联网给予

人们的精髓不在于信息交流数量和速度

上取得的累累硕果，而在于它在改变传

统审美范式的同时，重构出了另一维审

美世界与审美生活，从而在作者与读者

关系、文本存在问题、文本之间关系、

审美期待功能几个方面，呈现出迥异于

传统媒介的美学症候。 

一、审美主客体关系：反二元分立

与身份合流

在以纸媒为代表的传统审美关系

中，主客体之间的界限，即作者与读者

的关系往往是泾渭分明的，作者是文本

的生产者，承担着文本的创作、修改

与解释工作。因此，一个作者对他的文

本拥有最终解释权。而读者处在人际传

播的末梢，作者的意图占据支配地位，

决定故事情节的走向，掌握主人公的生

杀大权。作者牵引读者的审美想象，规

约读者的审美期待，读者只是被动的接

受者。可以看到，在这个单向度的授受

关系中，读者受到作者严重的挤压。而

且，在传统的艺术批评中，一个文本审

美意蕴的高低有无，往往取决于作者是

否具有高伟宏阔的世界观与悲天悯人

的道德情愫等，因此是作者而不是读者

成为了艺术品评中的关键要素。由此可

见，在传统审美的主客体关系中，作者

对读者始终具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性。正

如德里达所言：“传统哲学的一个二元

对立命题中，除了森严的等级高低，绝

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一个对项在价

值、逻辑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对项，高

居发号施令的地位。”①

审美主客体之间作者对读者的这

一“霸权”在互联网出现后得到纠正和

改变，并催生出新的审美精神。借鉴于

先进的网络传媒手段，作者与读者之间

的关系得以彻底颠覆和逆转，新媒介技

术使艺术作品一旦完成不可变更的说法

成为历史。在网络空间里，读者不再是

信息单向度传播的终端，阅读与欣赏文

本对于他来说只是一种游戏，作者的创

作意图、意义导向不会完全成为决定读

者审美期待走向的唯一砝码，常读常新

是读者阅读与欣赏文本时司空见惯的现

象。传统意义上的阅读与欣赏不再成为

获取知识的手段，而成了娱乐和消闲活

动。读者利用网络集成媒体的便捷性，

不断改写原作，使之符合读者阅读时自

身的审美期待，从而文本成为增值的文

本。这个增值的文本与原作是两个完全

不同的概念，对读者而言，增值后的文

本内涵更具体，外延更广泛。与传统媒

体中审美主体凌驾于客体之上的关系不

同，在网络空间里，读者颠覆了作者的

“霸权”地位。与此同时，作者通过网

络快速便捷的优点，可以阅读到由自己

创作、读者修改后的作品，这个时候作

者变成了读者。同样，读者通过网络新

媒介，他不仅在阅读，还在继续创作因

改写而不断增值了的文本，他的身份在

不知不觉中转化为了作者。因此，在网

络传媒审美生态系统中，主客身份的鸿

沟得以跨越，走向合流，催生出一种与

作者和读者都不相同的另一种身份：共

作者（Co-write）。共作者的出现让传统

审美生态系统中主客二元分立的关系得

以消除。在网络艺术文本中，两极身份

向共作者流动，实现和谐融合。

二、文本的存在问题：交互性与亲

历体验

在传统审美生态系统中，艺术作

品一经生成，随之就固定化了。也就

是说，这个定型了的艺术作品，构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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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要素之间具备一定的秩序，并按

一定的组合排列使之固定，除非某些刻

意的修改，它就不会再有大的变动。一

部以纸媒为载体的文艺作品，经过创作

者的写作定稿，交付印刷厂印刷，并由

出版社出版发行等几个程序后，无论是

它外在的结构形式、修辞技艺，还是内

在的审美内蕴、价值导向，整部作品的

基本要义被规定下来了。一旦流行于市

面，这部作品也就脱离艺术家“母体”

的滋养，成为一个自主自为的生命体。

对于它的读者或鉴赏者来说，它是他们

进行阅读、审查和品评的逻辑起点，读

者或鉴赏者首先要以之为对象，然后按

部就班地审阅它的篇、章、节布局，捕

捉上下文的结构关系，把玩它的审美蕴

味，体会它的精神内涵。总而言之，在

传统媒体的审美生态系统里，固定化、

定型化、线性不可逆的文本鉴赏程序成

立一个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并广泛为

人们接受。

网络传媒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固

有模式。与传统文本存在的固定化特征

相比，网络传媒中的艺术文本远不是固

化、定型了的样式，它永远处在被读者

或鉴赏者建构的过程之中，没有完结时

刻。对于文本的阅读与鉴赏来说，一个

人阅读可能是这个样子，另一个人甚至

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段阅读又是另一个样

子。对于正处在创作之中的文本来说，

例如接龙叙事的文本，读者在参与阅读

的同时也介入创作，他可以按照自己的

审美理念和情感需求在网络原创作品之

后接续故事情节，展开主人公的命运。

但他的创作并非文本的终结，事实上，

他所创作的这个文本同样面临被后继者

改写和接龙的可能。另外，超文本、超

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影响了网络文

本的存在。具有超文本、超媒体形式特

性的网络传媒，其读者或鉴赏者对文

本的选择具有很大的随机性，甚至他们

可以根据自己的鉴赏趣味决定文本存在

的样式。比如，在一些网络小说里，如

果读者点击不同的选项，那么后面被链

接的情节也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异。此

时，读者对作品的阅读并非全然按照作

者所前定的结构秩序，而是读者根据他

们自身的审美理念、艺术理想和情感爱

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径，实现阅

读和审美过程。这就意味着，传统媒体

审美生态系统中文本生成的责任者由作

者转移到了读者，读者决定着文本的走

向。不同的读者或鉴赏者，由于点击链

接的路径不同，就会导致他们走向不同

的文本空间和审美世界。因为读者或鉴

赏者每次点击链接过程，就是他运用思

维、感情和态度进行文本创作的过程，

他们经过修辞关系、符号组构从而形成

一个叙事文本。如果他们的点击链接停

止，那么他们的文本创作在他们点击链

接停止时就停止了。正如法国结构主义

代表人物罗兰·巴特所说的：“（作

者）与文本同时诞生，绝不是先于写作

或超越写作的存在，不是以其作品为从

属的主体。存在只是阐述的那一刻，并

且只有此时此地每一个文本才被永远地

写作。”②

综上所述，在网络传媒空间里，由

于超文本、超媒体技术，文本始终处于

建构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作者与读者之

间的互动局面。因此，每一个读者或鉴

赏者的任何一次阅读和欣赏活动，摆在

他面前的不是一个即在、现存的文本，

这与传统审美活动基于同一文本的形式

是完全不同的。在网络时代，探讨某一

具体确切的审美活动是不可能的，因为

网络传媒的随机性使得这种确定的文本

几无存在的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在

网络传媒审美生态系统下，人们的审美

鉴赏活动必须是亲历亲为的，贴近自

我，直逼本我的“肉身化”。

三、文本之间的关系：反本源与拟

像生存

原作是传统审美生态系统中一个

重要的概念。就传统的文学、绘画、音

乐、影视等艺术门类而言，原创者的手

稿、珍本、母带是其原作，这能为艺术

爱好者提供精神上的享受。随着大众消

费欲望的膨胀，数量稀少的原作对于艺

术品鉴的大量需求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因此，人们以原作为蓝本进行复制，以

图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但是，复制品

与原作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以文学作

品和影视艺术为例，当一部完整的文学

作品由手稿变成铅字印刷品时，虽然经

过大规模复制印刷可以得到大量的复制

品，满足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但复制的

过程也是“灵韵”丧失的过程，手稿的

原始信息将会消失，因为章、节、句、

字的修改往往是反映思维演绎痕迹的重

要标尺。同样，影视艺术中声、色、

光、电的粗制滥造和大量拷贝，使得画

质和音质变异，导致影视艺术不能取得

震人心魄的效果。这些原本在原作中都

存在的审美因子因标准化、同质化的生

产复制而消亡殆尽。

对这一过程重新检视，是法兰克福

学派代表人物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

艺术作品》全书任务之一。他认为，在

技术复制时代，艺术文本中那些不可复

制的“灵韵”已经凋谢。虽然对于非专

业人士，原作与复制品之间的差异很难

分辨，甚至在他们眼里是不存在的，但

“灵韵”有无造成原作与复制品之间的

差异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艺术

复制用技术干预造成了对自然存在的中

断和文本诗性的语境错位”。③这也就

是为什么人们能以极低的价格在市场上

购得一幅名作的“赝品”，而“原作”

却价值连城的原因。例如，2011年齐白

石最大尺幅作品《松柏高立图·篆书

四言联》被拍出4.255亿元人民币的天

价；1994年比尔·盖茨以3080万美元的

代价购得达·芬奇的一本笔记手稿。从

这个角度看，在机械复制时代，原作是

本源性的，而复制品是非本源的，前者

对后者具有一种前定的优越性。

机械复制时代下，原作对复制品前

定的优越性，在网络传媒空间里有了巨

大的改观。在网络时代，数码复制技术

成为最醒目的特征，传统媒介如声音、

图像、手稿都可以利用网络技术转化成

计算机可读形式，以“0”和“1”的二

进制原理编码信息，并将其加载其中。

“网络媒体则是融声音、文字、图像等

媒介为一体，采用静态、动态等多种传

播方式提供信息”④，这种数码复制技

术一个主要优势就是能将原始传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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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且产品质量很高，原作与复制品

之间的差异几乎抹平。但是这种根据

原作生成，又与原作在样态上完全一致

的衍生物毕竟只是拟像。这样，在网络

传媒空间里生成的艺术作品实现了对原

作的模拟，生产出一个个在价值结构与

原作雷同，同时又消解原作的摹本——

拟像。因此，在数码复制技术的网络时

代，原作与摹本的君临关系被打破，文

本之间呈现出一种拟像生存的关系。

四、审美的期待功能：嬉戏与回归

游戏

对网络传媒审美生态系统的考察，

最后一个环节是从价值论方面展开的，

因为任何一次审美活动的完成都要以作

者、读者或鉴赏者对其价值诉求的满足

与达到为条件。中西艺术史上从审美期

待层面对此的论述颇为繁多，这其中又

以“游戏说”最负盛名。德国哲学家康

德认为艺术是“自由的游戏”，其本质

特征为无目的合目的性或自由的合目的

性，因此审美是自由的想象与体验。席

勒在康德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游

戏说”。席勒认为人的艺术活动是一种

以审美外观为对象的游戏冲动，游戏不仅

是审美活动的根本特征，而且是人摆脱动

物状态达到人性的主要标志。“什么现象

标志着野蛮人达到了人性呢？不论我们对

历史追溯到多么遥远，在摆脱了动物状

态奴役的一切民族中，这种现象都是一

样的：对外观的喜悦，对装饰和游戏的

爱好。”⑤席勒所说的游戏，是指处在审

美活动中的人在打破了感性感官欲望的

道道枷锁，并跨越道德必然性的层层藩

篱之后所从事的一种真正自由的活动，

其显著特征是审美的人只对事物的纯粹

外观产生兴趣，对象本身的形式成为唯

一聚焦点，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但是，与这种艺术的无功利性

相对，历史上艺术往往被赋予实用的

功能。在中外艺术史上，《诗经》践

行“诗言志”品格，曹丕《典论·论

文》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

之盛事”，新乐府运动倡导者白居易

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

而作”，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

拉斯《诗艺》提出诗要“寓教于乐”。

艺术承载教化民众、救国安邦的功能从

以上略举可窥一斑。在他们看来，艺术

背后隐含某种严肃的道德理想、伦理诉

求和社会道义，艺术在启人蒙昧、教育

大众方面是一件性能良好的“工具”。

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为例，这个特点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与20世纪80年代

的“启蒙文学”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两

个时期的文学，以批判国民性的思想布

道为主。反思民族命运，关注人性，强

调知识分子对大众的精神启蒙，推进中

国的现代性事业成为他们进行文学创作

的重要使命。鲁迅的启蒙小说，新时期

伤痕小说刘心武的《班主任》、韩少功

的《爸爸爸》等作品，不一而同地将文

学批判理性指向历史、民族、政治等宏

大叙事。这两个时期的文化与文学笼罩

在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启蒙理性之

中，坚持精英主义的写作立场，强调中

国传统文化的自我转化和再造功能，创

作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启蒙情结和社

会责任感。

在网络空间，这种“文以载道”

的价值诉求却遭到巨大冲击。艺术创作

完全是一种自我表达的需要。以匿名形

式发表的艺术作品不计胜数，在这个狂

欢化的自由广场，写作者不博名不趋

利，不去盘算如何立言，怎样立德而成

就“不朽”之功，真正让“脱冕”后的

文艺女神走下神坛。“网络的虚拟性和

网络写作者追求轻松和自由的心态促使

网络写作具有了游戏精神，这主要表现

为调侃生活、嘲弄经典、打造时尚等

方式，⋯⋯他们骨子里有着‘破坏情

结’，嘲讽神圣，颠覆经典，反叛权

威，破坏正统，制造一种颠覆性的写作

姿态，从而享受叛逆的快感。”⑥因此

在网络传媒空间里，各种戏说、大话、

无厘头、穿越剧俯拾皆是。与传统纸媒

艺术强调意义内蕴和终极价值相比，当

今网络艺术追求的仅仅是能指间符号的

滑动、嬉戏和狂欢，代表“音响”的能

指与代表“意义”的所指关系被割裂，

不再呈单维的一一映射。随着拼贴、复

制、拟像、超文本技术广泛应用，碎片

化、平面化、无深度消解了传统文本的

组织结构和立意形式，呈现出话语的嬉

戏状态。作品外在的社会学意义被置于

一旁，不再处于艺术品评的漩涡中心，

“诗言志”被“我手写我口”取代，文

章也未必是经国大业和不朽盛事，“寓

教于乐”成为“娱乐至死”的笑柄。在

网络传媒的空间里，创作者可以按照自

己内心法则和价值尺度表达个人生命的

本真体验，表达当下心情的喜怒哀乐。

在这个空间里，传统意义上的伦理主义

退位，审美主义抬头，“娱己娱人”成

为至上的法典。因此网络传媒在驱散了

来自伦理世界的重压后，以更轻盈的步

履趋向游戏的立场。

屈指算来，网络传媒在中国的发

展也有好一段历史了，对于一种传播媒

介来说，它的基本功能在于它首先是信

息的载体，是读者了解世界的窗口和工

具。但是，除此之外，它还应当为人们

的审美开辟另一块不同于传统媒介的艺

术园地。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应当

展望网络传媒审美的未来走向如何，美

学精神会发生怎样的嬗变，传统媒体与

网络新媒介能否实现融合，进而齐头并

进，形成百花齐放的艺术局面。

▲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厅科研

项目“网络审美生态系统的失衡与重

构”（201106LX551）、钦州学院教改

项目“高校美学课程实践性教学研究”

（2010XJJG-C04）、钦州学院党建和思

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课题“建设健康向上

的高校网络舆论环境的路径和方法研究”

（2011DJSZ12）、“基于美学视角的提升大

学生网络素养的方法研究”（2011DJSZ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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